
○○股份有限公司因從事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行為，違反平交易法處

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03.29. （八九）公處字第038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3月29日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右被處分人因從事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事

件，本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銷售○○搭售○○股份有限公司之二年機車之「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之行為，為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

　　與其交易之行為，有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行為。

三、處新臺幣一百六十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情概述：鑑於我國政府實施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自八十八年元

　　月一日起，新機車過戶前，一律須先投保兩年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保費經財政部保險司核定計新臺幣（下同）壹仟肆佰壹拾陸元

　　，並由機車所有人向經財政部審查核可得經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之產險公司辦理保險。八十八年元月初，臺北市民透過一般機車行向

　　被處分人所屬區域經銷商處購買○○，詎料該銷售事業除要求消費者

　　自付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費壹仟肆佰元外，並限制須統一向○

　　○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並宣稱○○均統一由○○股份有限公司承保機

　　車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嗣經該市民陸續洽詢台北市地區其他○○區

　　域經銷商或專賣店，所得結果亦同，且均拒絕該市民擬自選產險公司

　　之要求。鑑於○○系項銷售機車強制搭售○○股份有限公司機車之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行為，實已侵犯消費者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的保險公

　　司之權益，爰向本會檢舉。

二、關於○○於銷售時，是否有搭售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並限制統一

　　向○○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之情事：

（一）本會依據檢舉人之檢舉內容，向其曾經前往之○○區域經銷商或專

　　　賣店查證結果彙整如后：

　　1.被處分人係○○台北市地區之總經銷，且係由該地區六十一家區域

　　　經銷商共同投資設立，亦即台北市所有計六十一家○○區域經銷商

　　　之負責人，均為被處分人之股東。

　　2.被處分人規定，台北市地區所銷售之○○新機車一律必須統一由○

　　　○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二年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3.機車強制責任保險辦理手續，係透過被處分人統一向○○股份有限

　　　公司辦理。

　　4.被處分人並不允許消費者自行決定○○股份有限公司以外之保險公



　　　司。

　　5.○○新機車一律統一透過被處分人向○○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係八

　　　十七年九月間，經銷商們於被處分人營業所在地共同推薦○○股份

　　　有限公司後之決定。事後亦由被處分人代表與○○股份有限公司洽

　　　談相關承保事宜。目前其所提供之佣金係每部壹佰貳拾元，取得方

　　　式，則係由○○股份有限公司以月結方式統一支付給被處分人，再

　　　由被處分人結算後，統一於每月十日連同車款一併支付給區域經銷

　　　商。

　　6.決定將○○統一透過被處分人向○○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機車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之理由，主要緣自於八十七年間，○○辦理買機車送失

　　　竊險促銷活動，當時配合之產險公司中以○○股份有限公司理賠最

　　　快速，手續最簡便，又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即將實施機車之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因此係基於方便快速考量下之結果。

　　7.銷售機車時除告訴消費者依法必須辦理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外，

　　　通常不會主動告知係代其向○○股份有限公司投保。

　　8.舊車之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並未一併統一交由○○股份有限公司

　　　承保之原因，主要係因舊車投保期間不固定，佣金計算複雜且均不

　　　相同，為避免佣金計算不便，爰決定將新舊車之承保公司區分開來

　　　。因此，新車部分一律統一透過被處分人向○○股份有限公司投保

　　　，舊車方面則由各銷售事業自行決定。

　　9.銷售○○時均係與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一起銷售，且係將機車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費包含在總價中一起銷售。

　　10. 據悉○○並無指定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公司；○○公司

　　　　雖有固定之合作對象，但亦不像○○般硬性規訂由○○股份有限

　　　　公司承保。

（二）被處分人到會答辯內容：

　　1.該公司係○○台北市總經銷商，係台北市及汐止、新店、淡水及三

　　　芝等部分台北縣地區內六十一家區域經銷商合資共同設立，每月平

　　　均營業額約一億元左右。

　　2.○○新機車之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統一交由○○股份有限公司承

　　　保之規定，係由被處分人董監事會議於八十七年九月間作成之決定

　　　，並由董監事代表與○○股份有限公司議價後之結果，雙方並價商

　　　決定每件新車保險佣金為壹佰貳拾元，並由○○股份有限公司以月

　　　結方式將佣金支付給該公司，再由該公司依各家區域經銷商之銷售

　　　量及保險件數支付給各區域經銷商。

　　3.該公司係有開會決定將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統一交由○○股份

　　　有限公司承保，不過，並沒有強制。至於為何大部分的新機車仍多

　　　由○○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之原因，主要係因為大部分的機車消費者

　　　對於產險公司及投保手續並不熟悉，因此，在方便性的考量下，對

　　　於經銷商主動提供之代辦服務並無特別之意見所致。不過也有極少

　　　數機車消費者堅持由其他保險公司承保，因此，只要消費者願意自

　　　己辦理保險手續，該公司並不會堅持，不過，這種情形畢竟少見。

　　4.所以決定統一由○○股份有限公司承保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



　　　主要原因，係因八十七年間○○股份有限公司為促銷機車，曾辦理

　　　買機車送機車失竊險之活動，嗣後，該公司為了延續業績，亦隨之

　　　自行續辦該活動，當時曾陸續與○○、○○、○○及○○股份有限

　　　公司等產險公司合作過，其中以○○股份有限公司理賠最迅速。又

　　　當時該公司考量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即將實施，交通部規定辦理

　　　機車牌照時，必須檢具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投保證明，因此，統

　　　一交由○○股份有限公司承保，○○股份有限公司即能迅速開具保

　　　險卡，時間上較經濟。

（三）本會其他相關查證結果：

　　1.依據本會以隨機抽樣方式至台北市○○區域經銷商或專賣店實際查

　　　訪結果發現，渠等所銷售○○中，新機車之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均係透過被處分人向○○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並表示系項規定，係

　　　○○台北市總經銷商被處分人之決定。

　　2.○○股份有限公司所承保新機車之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中，○○

　　　占百分之九十七：

　　　依據本會透過財政部向○○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之全國「新掛牌機車

　　　」投保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料，復經本會函請○○股份有限公

　　　司○○分公司，針對其中○○股份有限公司保險客戶資料，提供所

　　　購新機車廠牌後發現，自八十八年元月一日迄三月十八日止，○○

　　　股份有限公司所承保之新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總件數共計為三０

　　　九０件，其中分別計有○○三０００件、○○五十七件、○○二十

　　　三件、○○九件、○○一件，故○○股份有限公司所承保機車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中○○新機車所占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七。

　　3.投保○○股份有限公司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全部係由台

　　　北市地區所售出：

　　　本會為查證全國○○之新機車所投保之機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是否

　　　全數統一由○○股份有限公司承保，本會特針對○○股份有限公司

　　　相關投保戶資料以隨機抽樣方式，抽樣五十份進行問卷調查後發現

　　　，在回覆的二十八份有效問卷中，投保人所購○○均係由台北市地

　　　區售出，比例高達百分之百。

　　4.另依據被處分人所提供資料顯示，截至八十八年八月份為止，該公

　　　司各月份所銷售新機車總台數，扣除由各區域經銷商認購惟實際尚

　　　未賣出（即無須辦理機車強制責任保險者）之庫存車台數，再扣除

　　　交由○○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之機車台數後，實際上由車主自行選擇

　　　保險公司並自行辦理投保之機車台數占總銷售台數之比例，最高亦

　　　未及百分之三。

　　5.復經本會依據被處分人所提供未交由○○股份有限公司承保機車強

　　　制責任保險之新車車主資料，以隨機抽樣方式函邀十位車主到會說

　　　明後發現，渠等所以能夠自行選擇保險公司，或因本人即為保險從

　　　業人員，或其親屬為保險從業人員，或其購買之機車由其他縣市調

　　　貨所致，因此，除非A.機車購買人本身或其至親好友即為保險從業

　　　人員，B.所銷售機車是該經銷商或專賣店或機車行，已向被處分人

　　　低價買斷之庫存車，得視同舊機車之投保方式處理，否則，台北市



　　　地區○○區域經銷商或專賣店所銷售新機車所投保之機車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一律統一透過被處分人向○○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承保。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事業不得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

　　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且有限制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之行為。又目前國內習見的事業「搭售」交易行為或許有其商業上之

　　考量，惟不可諱言，搭售行為實施後，有時也會對市場競爭產生若干

　　不良之影響，例如：破壞搭售商品（或服務）市場競爭機制、阻礙新

　　競爭者進入該市場，以及剝奪買受人的購買自由等，爰亦為該法條所

　　規範，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已明白揭示，爰「事業對其具

　　事業性質之交易相對人所為之搭售行為」應屬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

　　六款所稱「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的類型之一。

二、首先，關於「事業的搭售行為」之認定：

（一）所謂「搭售」係指買受人要購買甲產品（或服務）時，出賣人要求

　　　買受人也必須一併購買乙產品（或服務），否則拒絕單獨出售甲商

　　　品（或服務）給買受人的行為。爰在構成要件的認定上，一者，二

　　　個合併販賣的產品（或服務）必須是獨立可分的；再者，須出賣人

　　　有明示或默示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同時購買該二個合併販

　　　售之產品（或服務）。

（二）關於二個合併販賣的產品（或服務）是否為獨立可分的：

　　　按新機車一律必須投保二年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乃依法所必須

　　　之作為義務，惟就保險公司之選擇，目前財政部已核准承保機車「

　　　強制汽車責任險」之產險公司，計有○○、○○、○○公司等至少

　　　二十三家以上之保險公司，亦即消費者於購買機車時，雖無權拒絕

　　　投保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惟卻有權在國內產險市場上眾多之產

　　　險公司中選擇適合自己的產險公司，也不必然必須一律交由機車銷

　　　售事業代為辦理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因此，消費者不僅有權決

　　　定是否購買○○，亦有權決定是否委由機車銷售事業代辦機車之強

　　　制汽車責任險，以及有權決定是否向○○股份有限公司購買機車之

　　　強制汽車責任險；況且，實務上，目前並未發現有其他廠牌機車在

　　　銷售時有指定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投保產險公司之情事，且不乏

　　　有消費者自行辦理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之情形，復以本案被處分

　　　人及其他廠牌機車均未就舊機車買賣相關之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

　　　指定特定產險公司，足堪證明機車與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二項產

　　　品（或服務）獨立可分。

（三）另關於出賣人是否有明示或默示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同時

　　　購買該二個合併販售之產品（或服務）：

　　1.依據本會查證結果，本案台北市地區銷售○○之區域經銷商、專賣

　　　店及一般機車行，所以在銷售○○時要求消費者必須統一由被處分

　　　人代為向○○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主要係緣

　　　自於被處分人八十七年九月間之決定，復按被處分人八十八年元月

　　　至八月間所售新機車中，由車主自行選擇保險公司並自行辦理投保

　　　之機車台數，占總銷售台數之比例，平均未及百分之一，亦即被處



　　　分人所屬區域經銷商、專賣店，對於被處分人本案決議之執行率，

　　　已幾近百分之百，顯見被處分人並不容許其所屬區域經銷商、專賣

　　　店或其他銷售事業接受消費者（於本案所指不包括嫻熟保險法制者

　　　，如保險從業人員等）自行選擇產險公司（除）之要求。

　　2.另本案台北市所屬○○銷售事業於銷售○○時，均會主動告訴消費

　　　者依法必須辦理二年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並要求消費者額外繳

　　　交一仟四佰元之保險費，惟卻不會主動告知買受人享有得自行辦理

　　　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得自由選擇產險公司之權利，甚至對於係

　　　代其向○○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之重要訊息，亦從未主動告知，甚至

　　　拒絕最終消費者（於本案所指不包括嫻熟保險法制者，如保險從業

　　　人員等）自行選擇產險公司之要求，爰其蓄意隱匿交易過程中與買

　　　受人保險權益相關重要交易訊息，顯然台北地區○○銷售事業在執

　　　行被處分人決議時，亦未提供買受人選擇是否同時購買該二產品之

　　　自由。

　　3.綜上行為結果可證，本案無論係被處分人對其所屬區域經銷商、專

　　　賣店，或係區域經銷商及專賣店對一般機車行，抑或係區域經銷商

　　　、專賣店及一般機車行對最終消費者，均已合致本項所稱「出賣人

　　　明示或默示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同時購買該二個合併販售

　　　之產品（或服務）」之要件。

（四）綜上，本案被處分人要求買受人於購買○○新機車時，必須一併向

　　　其購買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且限制統一向○○股份有限公司投

　　　保之行為，已合致「事業的搭售行為」之構成要件。

三、次者，關於本案被處分人所為搭售行為是否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不

　　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

（一）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明白揭示，公平交易法第

　　　十九第六款所稱限制，指搭售、......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

　　　之情形。如前段所論，本案被處分人之行為，係屬所謂之搭售行為

　　　，已合致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所稱「限制事業活動」。

（二）又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規定中有關「限制」乙節，條文中雖

　　　未明文揭示「間接」限制亦屬該當之限制行為，惟業界習見之行銷

　　　通路，多屬多階層式行銷通路之設計，其間或同時隱含著「直接」

　　　及「間接」之商業行為。因此，倘一事業透過產銷過程中之上、中

　　　、下游交易關係，而與次一階層事業分別為「間接」（如上游事業

　　　對下游事業）及「直接」（如中游事業對下游事業）限制再次一階

　　　層事業之下游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行為，亦將合致公平交易法條

　　　所稱之限制構成要件，爰事業因上揭「間接」及「直接」限制行為

　　　所生「限制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限制競爭效果，俱屬同一，併

　　　予敘明。

（三）至於本案被處分人所為搭售之限制事業活動是否為不正當乙節，按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以下謹分別就被處

　　　分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

　　　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分別論析如次：

　　1.本案被處分人從事搭售行為之意圖及目的：



　　　(1) 本案被處分人於到會答辯時表示，該公司所以決定將新機車之

　　　　　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統一交由○○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主要

　　　　　係因交通部為配合財政部實施之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政策，

　　　　　規定新機車辦理牌照請領時，必須一併檢具已辦理二年機車之

　　　　　強制汽車責任險之保險卡，另鑑於大部分機車買受人，對於保

　　　　　險公司及投保手續並不熟悉，因此，對於經銷商主動提供之代

　　　　　辦服務並無特別意見，爰該公司基於服務客戶，以及方便手續

　　　　　辦理之考量，方決定統一交由○○股份有限公司承保。

　　　(2) 依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管理規則第三條規定「代理人、經

　　　　　紀人、公證人非依本規定取得執業證書，不得執行業務。」保

　　　　　險法第八條「公平交易法所稱保險代理人，指根據代理契約或

　　　　　授權書，向保險人收取費用，並代理經營業務之人。」保險法

　　　　　第八條之一「公平交易法所稱保險業務員，指為保險業、保險

　　　　　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司，從事保險招攬之人。」

　　　(3) 本案被處分人或其總經銷區域內所屬區域經銷商、專賣店等，

　　　　　係屬機車買賣事業，均非依保險法組織登記為保險業或保險代

　　　　　理人組織，亦不具保險業務員之資格，其從事保險招攬行為似

　　　　　已牴觸現行保險法令。因此，縱令其目的在提供一貫性服務，

　　　　　爭取車主交易機會，甚或賺取週邊利益（如保費佣金），卻係

　　　　　倚恃消費者對保險法之無知及對其之依賴，甚而視消費者之交

　　　　　易選擇權為其交易籌碼，進而據以與○○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價

　　　　　金談判之基礎，其侵犯消費者權益甚劇，並對市場上其他競爭

　　　　　之保險代理人及經紀人產生排除競爭之效果，扭曲機車強制汽

　　　　　車責任險市場上之競爭秩序，且不排除有逐年越演越烈趨勢，

　　　　　進而使其他機車事業傚优之虞，對被保險人之投保權益及該市

　　　　　場上效能競爭機制之發揮，影響且深且遠。

　　　(4) 復按被處分人所稱基於新機車請領牌照便利等理由，鑑於實務

　　　　　上亦不乏有機車買受人自行辦理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保險作

　　　　　業後，再委由機車銷售事業代為辦理機車牌照請領作業之情事

　　　　　，足認交通部之規定，尚不足以讓機車買受人無法自行辦理機

　　　　　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或者必須因此放棄投保對象選擇權，因

　　　　　此，被處分人所稱理由，應屬推諉之詞，尚不足採。

　　2.被處分人是否在主要產品（即機車）上擁有一定程度之市場力：

　　　依據○○公會所提供民國八十七年全年度我國機車銷售統計年報資

　　　料，八十七年我國國內機車銷售量共計八十七萬餘輛，其中○○銷

　　　售輛計三十餘萬輛，於國內機車內銷市場市場占有率為達百分之三

　　　十四﹒七，市場地位排名第一位。本案被處分人係○○於台北市地

　　　區唯一的總經銷，旗下擁有全台北市地區○○區域經銷商計有約六

　　　十一家，專賣店計有約一０六家，負責全台北市地區○○之銷售業

　　　務，依據前揭市場範圍界定之結果，被處分人於其所屬縣市經銷區

　　　域中，應擁有與○○製造商○○股份有限公司相同之市場占有率及

　　　地位，市場排名亦屬第一位，爰就台北市地區機車銷售市場而言，

　　　被處分人於機車市場上已具有相當之市場力量。



　　3.被處分人之搭售行為對國內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市場競爭之影響

　　　：

　　　(1) 本案被處分人依恃其於所屬機車銷售市場上之具領導性之市場

　　　　　地位，趁政府推動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之際，藉交通部規定

　　　　　請領機車牌照時必須檢具保險卡之由，要求其所屬區域經銷商

　　　　　、專賣店於銷售新機車時，限制最終消費者及潛在消費者一律

　　　　　必須透過該公司向○○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

　　　　　險，並從中謀取非法營業利得之行為，已嚴重侵害○○消費者

　　　　　或潛在消費者之自由交易權利（包括委託代辦機車之強制汽車

　　　　　責任險之交易對象，以及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之交易對象）

　　　　　，並促使國內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市場上其他競爭事業喪失

　　　　　競爭機會，已嚴重破壞該市場效能競爭機制之發揮。

　　　(2) 另被處分人並倚恃消費者對保險法之不熟悉，甚而視消費者之

　　　　　交易選擇權為其交易籌碼，進而據以與○○股份有限公司進行

　　　　　價金談判之基礎，其侵犯消費者權益甚劇，並對市場上其他競

　　　　　爭之保險代理人及經紀人產生排除競爭之效果，扭曲機車強制

　　　　　汽車責任險市場上之競爭秩序，且不排除有逐年越演越烈趨勢

　　　　　，進而使其他機車事業傚优之虞，對該市場上效能競爭機制之

　　　　　發揮，亦將有相當不利之影響。

　　4.綜上，被處分人透過○○既有之經銷體系，直接限制其所屬六十一

　　　家區域經銷商及一０六家專賣店，進而間接限制較區域經銷商及專

　　　賣店次一階層之一般機車行，於銷售新機車時，限制最終消費者一

　　　律必須透過該公司統一向○○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機車之強制汽車責

　　　任險之搭售行為，核屬非具正當性之限制行為。

（四）本案被不正當限制之交易相對人是否合致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乙

　　　節：

　　1.按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所規範者為「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

　　　之事業活動」，爰被限制之交易相對人，必須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

　　　事業。

　　2.鑑於前述○○之行銷體系安排，本案被處分人為遂行該公司擬將其

　　　所銷售新機車之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統一向○○股份有限公司投

　　　保之目的，該公司除直接限制其所屬六十一家區域經銷商及一０六

　　　家專賣店之行銷階層不得自行向其他產險公司投保，必須統一透過

　　　該公司向○○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外；並已間

　　　接促使其所屬六十一家區域經銷商及一０六家專賣店必須進一步去

　　　限制其下一銷售階層，即一般機車行亦不得自行向其他產險公司投

　　　保，必須統一透過該公司向○○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機車之強制汽車

　　　責任險，以致最終消費者於購買○○時必須被強制搭售○○股份有

　　　限公司之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已合致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

　　　款所稱具事業性質之交易相對人之構成要件。

四、至本案被處分人之搭售行為是否已構成限制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由於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自八十八年元月一日起已全面實施，因此

　　，全國無論新舊機車依法一律必須投保，目前已獲准承保之保險公司



　　計有二十三家之多，在競爭事業家數眾多的環境之下，該市場競爭機

　　制原本應該係相當活潑的，惟本案被處分人以其於所屬縣市經銷區域

　　（即台北市地區）機車市場上具領導性之市場地位，剝奪機車消費者

　　或其潛在消費者自由選擇投保對象之權利，逕自與○○股份有限公司

　　約定將其新機車之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統一交付該公司承保，雙方

　　並議定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每輛新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佣金計

　　壹佰貳拾元為報酬。依據○○於國內機車內銷市場上將近百分之三十

　　五之市場占有率計算，被處分人於本案系爭之行為，將促使○○股份

　　有限公司因此取得台北市地區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市場相同之市場

　　占有率，對於該市場上其他二十二家合法競爭事業而言，已明顯排除

　　渠等事業競爭之機會，對該市場效能競爭機制的發揮，已造成不利益

　　之影響；對於處於該市場上之機車消費者及其潛在消費者而言，效能

　　競爭後原應產生之消費者福利部分，亦將因而減損，爰本案被處分人

　　銷售○○搭售○○股份有限公司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之行為，已嚴

　　重妨礙台北市地區機車之強制汽車責任險市場之公平競爭。

五、綜上，本案被處分人直接限制其所屬六十一家區域經銷商及一０六家

　　專賣店，甚至藉而間接限制次一銷售階層之一般機車行為，以遂行對

　　○○之最終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搭售○○股份有限公司機車之強制汽

　　車責任險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之規定，爰依同法

　　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收受本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檢附本處分書影本及理由，向本會提起訴願。

　　　　　　　　　　　　　　　　　　　　　　　　主任委員　趙揚清


